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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办〔2020〕10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三育人”

先进选树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教职工参与“三育人”岗位建功活动的积

极性、创造性，不断提高教书育人、创新育人、管理服务育人工

作实效，大力促进各类学校内涵式发展和落实新时代“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根据《关于开展 2019-2020 年浙江省“三育人”

岗位建功先进选树的通知》(浙教工〔2020〕5 号) 精神，学校

决定开展 2018-2019 年度校“三育人”先进工作者和 2019-2020

年省高校“三育人”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选树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树范围、名额 

（一）校“三育人”先进工作者：在本校工作不少于 2年，

近两年至少 1次年度考核为“优秀”的在岗教职工。总名额不超

过 25 人，其中教师不少于 50%。 

（二）省高校“三育人”先进集体：近两年至少 1 次年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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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为优胜的单位、部门。推荐名额为 1个。 

（三）省高校“三育人”先进个人：本次推选为校“三育人”

先进个人得票较高，且在本岗位工作满 5 年的教职工。推荐名额

为 2 人。 

二、选树条件 

（一）“三育人”先进集体： 

1.积极开展岗位建功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制度、常态

化。 

2.教职工参与面广。活动覆盖各岗位，教职工参与率达到

80%以上。 

3.成效明显。教职工高质量履职岗位职责、完成岗位任务，

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 

4.选树年度内没有出现责任事故。 

（二）“三育人”先进个人： 

1.校“三育人”先进工作者：在本校工作不少于 2 年。 

省高校“三育人”先进个人：在本岗位工作满 5年。 

2.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认真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模范践行本岗位职业道德规范。从事教学工作的

理念先进、基本功扎实、教法得当；从事科研工作的创新能力强、

成果丰厚、转化率高；从事管理工作的严谨规范、科学高效、作

风正派；从事服务工作的爱校如家、热情周到、任劳任怨。 

3.成绩突出。学生满意率达到 80%以上。 

三、评选组织安排 

（一）评选组织。学校成立校评选工作小组，负责本次评选

工作。评选工作小组由学校领导和各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 



 - 3 - 

（二）评选程序 

1.各单位（总支、直支）提名、申报 

（1）三育人先进个人：各单位（总支、直支）提名，人数

不得超过本单位两年考核优秀总人次的 20%。（详见附件 1） 

（2）省高校“三育人”先进集体：近两年学校考核获“优

秀”等次的学院（部）、“先进”等次的部门、单位申报，撰写

800 字左右的先进事迹材料。（详见附件 2） 

推荐于 6 月 22 日前报送校工会（并将电子版发

gh1302@zisu.edu.cn）。 

2.校工会委员会推荐 

校工会汇总提名材料，校工会委员会、二级工会主席联席会

议进行推荐。以 1：1.2 的比例确定校“三育人”先进个人候选

对象，以 1：2确定省“三育人”先进集体推荐对象。 

3．学校评选 

7 月上旬，学校召开校评选小组会议评选。评选结果报校党

委审批。 

 

附件：1．“三育人”先进个人提名人选范围和名额 

2．2018、2019 年度学校考核“优秀”学院（部）、

“先进”部门、单位名单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11 日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 年 6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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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院办〔2020〕10 号附件 1 

 

“三育人”先进提名人选范围和名额 

 

学院（部）、部门、

单位 
2018、2019 年考核优秀名单 

提名 

数额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18 年：蒙兴灿、朱武汉、王晓露、李生禄、何习

尧、沃叶敏、陈洋、赵歆、桂清扬、夏国

建 

19 年：丁欣如、朱宇娟、李生禄、吴佩玲、张伟

俊、陆海霞、陈科芳、夏国建、黄艳春、

楼翎 

4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18 年：王永青、曹笑笑、刘彬、许翠微、何琰、

郑周璇、韩香花 

19 年：王永青、曹笑笑、陈新妍、方盼、刘彬、

刘璐、张荻、赵惠 

3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18 年：张伟慷、王小月、王忆停、孔琳、江山、

陈铧璐、咸佩心、徐普 

19 年：孔琳、刘冬、江山、李靖、宋薇薇、陈相

伟、周梦琪、咸佩心、龚一芳 

3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18 年：朱睿达、刘亚斌、孙雅微、汪明杰、顾大

朋 

19 年：马宏程、王雪颖、朱运涛、朱睿达、吴昕

瑶、陈海英、曹盈、曾来海 

3 

国际经济与旅游管

理学院 

18 年：王翰霞、刘明广、杨莲芬、岑盈盈、邵建

春、周超、袁晓婷、黄瑾 

19 年：马春红、王化明、王敏娴、尹靖华、孙卓、

宋树理、周长喜、周烨、高静 

3 

教育学院 

18 年：贾随军、李娟、杨炯、汪潮、胡红辉、高

原 

19 年：吴卫东、高亚兵、王琳璞、杜颖、李碧云、

杨炯、吴健、胡红辉、高原 

3 

跨境电子商务学院、 18 年：梅雪峰、方美玉、王阳、王天军、卞凌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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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学院 冯启、杨炳麟、沈忠燕、张雄、邵波、钟

锋、贾铮、董孔庆、董华英、詹小四 

19 年：梅雪峰、王天军、卢琦蓓、冯启、刘天、

李亚楠、杨炳麟、何丹华、张锦祥、邵波、

钟锋、倪婉敏、康倩倩、董孔庆 

艺术学院 

18 年：计锋、叶黎君、苏燕、邱涛、余霄、陈彦

铮、郑志杰、钱海琴、殷颙、 

19 年：叶黎君、孙琬淑、苏燕、李文军、余霄、

宋红、陈威、陈彦铮、袁圣婴 

4 

“一带一路”学院、

华侨学院、国际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 
18 年：王燕、李海龙、应洁琼、袁艺蕾、陶伟 

19 年：孙淑女、陆忆松、郭墨池、傅颖、裘林锋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年：应琛、张江伟、范平志 

19 年：毛巍蓉、董红亚、潘迎华 
1 

体育教研部 
18 年：吴炜、马超、张泽、黄欢 

19 年：吴炜、李志良、胡珺 、傅金芬 
2 

继续教育学院 
18 年：孟艳芬 

19 年：胡晓红、陈英德 
1 

学校办公室(综合档

案室) 

18 年：许珂 

19 年：毛振华、葛青青、成慧瑛 

12 

党委组织部、统战部

（离退办） 

18 年：徐勇、毕莹 

19 年：毕莹、郑聪霞 

党委宣传部 
18 年：田俊杰、杨秀中、樊朝刚 

19 年：田俊杰 

纪检监察室 
18 年：方洪强、宋洋 

19 年：顾黎明、张豫晋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 
18 年：范剑秋、王泽颖 

19 年：傅尧力、杨洋 

教务处（实验室管理

中心） 

18 年：姚旻、姚祥燕 

19 年：姚旻、阮建苗、汤志俊、李巍 

科研处（学报编辑

部） 

18 年：何昀、潘琼 

19 年：崔庆 

人事处 18 年：张帆、魏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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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18 年：章巧眉、范馨予、肖远 

19 年：章巧眉、叶百卉 

计划财务处 
18 年：董玲娣、苏敏 

19 年：虞建钧、张超 

审计处 18 年：杨树芳 

公共事务与资产管

理处 

18 年：陆林 

19 年：陈依国、吴志红、黄明 

校园建设处 
18 年：蒋国远 

19 年：陈非凡 

人民武装部、保卫处 
18 年：陈华群、郑自吾 

19 年：危善忠 

社会服务与合作处、

师干训中心办公室 

18 年：蒋福良、常媛媛 

19 年：魏建刚、邹蕾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

估处、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 

18 年：郭晓笑、梅丽君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处、教育技术中心 

18 年：徐望 

19 年：张文涛 

工会 18 年：姚威 

团委 19 年：屠立达、黄官飞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

心 
19 年：李晨光 

图书馆 
18 年：董平、王欣、钟慧、汪铁良、吴维丽 

19 年：蒋志萍、龚群辉、王赞、李幸、冯宇 
2 

后勤服务公司 
18 年：王彭、李和平、裘姚侃 

19 年：马伟良、钱伟、章建文 
1 

浙江教学月刊社 
18 年：陈辛、方龙云 

19 年：张东、杨晓林、戴立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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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院办〔2020〕10 号附件 2 
 

2018、2019 年度学校考核“优秀”学院（部）、 

“先进”部门、单位名单 

 

一、2018 年度部门、单位考核结果 

1.“优秀”学院（部）：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东方语言文化

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2.“先进”部门、单位：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科研处，

纪检监察办公室、审计处，人民武装部、保卫处，教学质量监测

与评估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浙江教学月刊社。 

二、2019 年度部门、单位考核结果  

1.“优秀”学院（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育学院、应

用外语学院。 

2.“先进”部门、单位：教务处（实验管理中心），社会服

务与合作处、师干训中心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综

合档案室）；人民武装部、保卫处，审计处；浙江教学月刊社。 

 


